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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82_B2_E9_83_A8_E3_c80_322563.htm 教育部、国家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加强

煤矿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（教高〔2006〕4号）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发改

委（经委、煤炭管理部门）、财政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教育局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，各省

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： 为促进煤炭工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

发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

》（国发200518号），教育部、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

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就加强煤矿专业人才培养

工作，提出如下意见： 一、明确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（一）

指导思想：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

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以人为本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，

大力培养各级各类煤矿专业人才，促进煤炭行业职工队伍素

质提高，为煤炭工业的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

。 （二）目标任务：适应煤炭工业当前和长远发展的需求，

以煤矿专业人才和生产一线急需的技能型人才为重点，采取

有力措施，加强人才培养工作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建

立煤矿专业人才引进使用的有效机制，使煤矿拥有的专业人

才数量基本满足煤炭工业发展的需要。 二、适应煤矿专业人

才需求，逐步扩大人才培养规模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（三）

扩大与煤矿安全紧密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模。原煤炭行业



本科院校要树立为煤炭工业发展服务的观念，适度扩大煤矿

主体专业的招生规模；煤炭职业院校要积极扩大煤矿开采技

术、矿山机电和矿井通风与安全等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模。本

科相关专业的管理要按照国管专业的要求严格管理，专业的

撤消与招生计划的调整须经教育部批准。 （四）建立“国家

煤矿专业人才培养基地”。依托若干所具备条件的普通高校

，选择办学实力强、与煤炭企业联系紧密的专业点，通过重

点支持，将其建设成为“国家煤矿专业人才培养基地”。发

挥基地依托高校的辐射、带动作用，为煤矿大中型企事业单

位、科研单位、有关高校的煤炭专业人才培养提供示范和支

持。 （五）加快实施“煤炭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

程”。教育部会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、中国煤炭教育协会，在煤炭职业院校中选择煤

矿开采技术、矿山机电和矿井通风与安全等煤矿最紧缺人才

专业，实施“煤炭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”。组

织煤炭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业院校教师，开发人才培养

方案及相关课程和教材，并在专业教学计划中增设安全课程

，加快培养煤矿急需的技能型人才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